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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險法 

(一)107.04.25 增訂公布第 16-1、163-1 條條文 

現行條文 新修正條文 

－ 

第 16-1 條 

未成年人或依民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得

受監護宣告者之父、母或監護人，依

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為被保險人時，保險契約之要保人、

被保險人及受益人得於保險事故發生

前，共同約定保險金於保險事故發生

後應匯入指定信託帳戶，要保人並得

放棄第一百十一條保險利益之處分

權。 

－ 第 163-1 條 

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經主管機關

許可，得配合保險業電子商務發展辦

理相關業務，並得以電子系統執行業

務；其資格條件、業務範圍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107.05.23 修正公布第 146-4 條文 

現行條文 新修正條文 

第 146-4 條 

 保險業資金辦理國外投資之投資規

範、投資額度、審核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46-4 條 

 保險業資金辦理國外投資之投資規

範、投資額度、審核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主管機

關並得視保險業之財務狀況、風險管

理及法令遵循之情形就前項第二款之

投資金額予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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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7.06.06 修正公布第 166、167-1、167-4、167-5、168、168-1、169、

169-2、170-1、171、171-1、172、172-2 條文 

現行條文 新修正條文 

第 166 條 

未依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經主管機

關核准經營保險業務者，應勒令停

業，並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一千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 166 條 

未依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經主管機

關核准經營保險業務者，應勒令停

業，並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三千萬

元以下罰鍰。 

第 167-1 條 

 未領有執業證照而經營或執行保險代

理人、經紀人、公證人業務者，處新

臺幣九十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 

第 167-1 條 

 未領有執業證照而經營或執行保險代

理人、經紀人、公證人業務者，處新

臺幣九十萬元以上九百萬元以下罰

鍰。 

第 167-4 條 

 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五項、

第一百六十五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四

十八條規定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

專業經驗人員，檢查保險代理人、經

紀人、公證人或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

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之財務及業務狀

況或令其於限期內報告營業狀況，保

險代理人、經紀人或公證人本人或其

負責人、職員，或兼營保險代理人或

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部門主管、部

門副主管或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

或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

之銀行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及兼營

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

之關係企業或其他金融機構，於主管

機關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五項、第一

百六十五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四十八

條第四項規定派員檢查時，怠於提供

財務報告、帳冊、文件或相關交易資

料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167-4 條 

 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五項、

第一百六十五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四

十八條規定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

專業經驗人員，檢查保險代理人、經

紀人、公證人或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

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之財務及業務狀

況或令其於限期內報告營業狀況，保

險代理人、經紀人或公證人本人或其

負責人、職員，或兼營保險代理人或

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部門主管、部

門副主管或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

或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

之銀行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

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解除其

負責人職務： 

 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及兼營

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

之關係企業或其他金融機構，於主管

機關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五項、第一

百六十五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四十八

條第四項規定派員檢查時，怠於提供

財務報告、帳冊、文件或相關交易資

料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

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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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7-5 條 

保險業與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第三項

之人為代理、經紀或公證業務往來

者，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四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167-5 條 

保險業與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第三項

之人為代理、經紀或公證業務往來

者，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一千

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 168 條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

第三項、第五項或第二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業務範圍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

十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二第二

項、第四項、第五項、第七項、第一

百三十八條之三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賠償準備金提存

額度、提存方式之規定者，處新臺幣

九十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經營

保險金信託業務之許可。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三條規定者，

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五或主

管機關依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六各款規

定所為措施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

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資金之運用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四百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或勒令撤換其負責人；

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營業執照： 

八、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七第一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放款或其他交易

限額之規定，或第三項所定辦法

中有關決議程序或限額之規定。 

九、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 

 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三項

或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八第一項規定所

為之放款無十足擔保或條件優於其他

同類放款對象者，其行為負責人，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

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 168 條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

第三項、第五項或第二項所定辦法中

有關業務範圍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

十萬元以上九百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二第二

項、第四項、第五項、第七項、第一

百三十八條之三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賠償準備金提存

額度、提存方式之規定者，處新臺幣

九十萬元以上九百萬元以下罰鍰；其

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經營保險金

信託業務之許可。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三條規定者，

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九百萬元以下

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五或主

管機關依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六各款規

定所為措施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

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資金之運用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

以下罰鍰或解除其負責人職務；其情

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許可： 

八、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 

 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三項

或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八第一項規定所

為之放款無十足擔保或條件優於其他

同類放款對象者，其行為負責人，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

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三項

或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八第一項規定所

為之擔保放款達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

上，未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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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三項

或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八第一項規定所

為之擔保放款達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

上，未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

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者，或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三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放款限額、放款總

餘額之規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新

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

鍰。 

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者，或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三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放款限額、放款總

餘額之規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新

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

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七第一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放款或其他交易限

額之規定，或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決議程序或限額之規定者，處新臺幣

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 

第 168-1 條 

 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派

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專業經驗人

員，檢查保險業之業務及財務狀況或

令保險業於限期內報告營業狀況時，

保險業之負責人或職員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上九

百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之關係企業或其他金融機構，

於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四十八條第四項

派員檢查時，怠於提供財務報告、帳

冊、文件或相關交易資料者，處新臺

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上九百萬元以下罰

鍰。 

第 168-1 條 

 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派

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專業經驗人

員，檢查保險業之業務及財務狀況或

令保險業於限期內報告營業狀況時，

保險業之負責人或職員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上一

千八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解除其負責人職務： 

 保險業之關係企業或其他金融機構，

於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四十八條第四項

派員檢查時，怠於提供財務報告、帳

冊、文件或相關交易資料者，處新臺

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上一千八百萬元以

下罰鍰。 

第 169 條 

保險業違反第七十二條規定超額承保

者，除違反部分無效外，處新臺幣四

十五萬元以上二百二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第 169 條 

保險業違反第七十二條規定超額承保

者，除違反部分無效外，處新臺幣四

十五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 

第 169-2 條 

保險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安定基

金報請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

者，並得勒令撤換其負責人： 

第 169-2 條 

保險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安定基

金報請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解除其負責人職務： 

第 170-1 條 

 保險業辦理再保險業務違反第一百四

十七條所定辦法中有關再保險之分

出、分入、其他危險分散機制業務之

方式或限額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十

第 170-1 條 

 保險業辦理再保險業務違反第一百四

十七條所定辦法中有關再保險之分

出、分入、其他危險分散機制業務之

方式或限額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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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專業再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七條之

一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業務範圍或

財務管理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十萬

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萬元以上九百萬元以下罰鍰。 

 專業再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七條之

一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業務範圍或

財務管理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十萬

元以上九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 171 條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項至

第四項、第一百四十五條規定者，處

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令其撤換核保或精算人員。 

第 171 條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項至

第四項、第一百四十五條規定者，處

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令其撤換核保或精算人員。 

第 171-1 條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一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十萬

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二第一

項規定，未提供說明文件供查閱、或

所提供之說明文件未依規定記載，或

所提供之說明文件記載不實，處新臺

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二第二

項規定，未依限向主管機關報告或主

動公開說明，或向主管機關報告或公

開說明之內容不實，處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三第一

項規定，未建立或未執行內部控制或

稽核制度，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六

百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三第二

項規定，未建立或未執行內部處理制

度或程序，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六

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 171-1 條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一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十萬

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二第一

項規定，未提供說明文件供查閱、或

所提供之說明文件未依規定記載，或

所提供之說明文件記載不實，處新臺

幣六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二第二

項規定，未依限向主管機關報告或主

動公開說明，或向主管機關報告或公

開說明之內容不實，處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三第一

項規定，未建立或未執行內部控制或

稽核制度，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一

千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三第二

項規定，未建立或未執行內部處理制

度或程序，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一

千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 172 條 

保險業經撤銷登記延不清算者，得處

負責人各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

元以下罰鍰。 

第 172 條 

保險業經撤銷或廢止許可後，遲延不

清算者，得處負責人各新臺幣六十萬

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 172-2 條 

保險業經依本節規定處罰後，於規定

限期內仍不予改正者，得對其同一事

實或行為，再予加一倍至五倍處罰。 

第 172-2 條 

 保險業或受罰人經依本節規定處罰

後，於規定限期內仍不予改正者，主

管機關得按次處罰。 

 依本節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其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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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微，以不處罰為適當者，得免予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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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 

106.06.27 增訂發布第 9、33～35 條條文 

舊法條文 新修正條文 

第 9 條 

 前項第五款營業計畫書至少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經營業務之理念及忠實義務之執

行方式。 

二、經營業務之範圍。 

三、業務發展計畫。 

四、組織架構及工作職掌。 

五、符合第三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

及第三十七條規定之作業流程規

劃。 

六、未來三年財務預測。 

七、場地設備概況。 

八、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 9 條 

 前項第五款營業計畫書至少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經營業務之理念及忠實義務之執

行方式。 

二、經營業務之範圍。 

三、業務發展計畫。 

四、組織架構及工作職掌。 

五、符合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至第五

項，及第三十七條規定之作業流

程規劃。 

六、未來三年財務預測。 

七、場地設備概況。 

八、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 33 條 

 經紀人為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前，

應主動提供書面分析報告（如附件

一），向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收取報酬

前，應明確告知其報酬收取標準（如

附件二）。 

第 33 條 

 經紀人為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前，

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之適用範圍及內容

主動提供書面分析報告（如附件一），

向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收取報酬前，應

明確告知其報酬收取標準（如附件

二）。 

第 34 條 

 個人執業經紀人、受經紀人公司及銀

行所任用之經紀人，應確實瞭解要保

人之需求及商品或服務之適合度，並

應於有關文件簽署。 

第 34 條 

 個人執業經紀人、受經紀人公司及銀

行所任用之經紀人，應確實瞭解要保

人之需求及商品或服務之適合度，並

應於有關文件簽署。但主管機關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35 條 

 經紀人公司得經營保險經紀業務及再

保險經紀業務。 

 經紀人公司同時經營保險經紀業務與

再保險經紀業務，其內部控制制度及

其處理程序應予區隔，不得有利益衝

突之情事，並遵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

會所訂定之執業道德規範及自律規

範。 

 經紀人公司經營再保險經紀業務者，

第 35 條 

 經紀人公司得經營保險經紀業務及再

保險經紀業務。 

 經紀人公司同時經營保險經紀業務與

再保險經紀業務，其內部控制制度及

其處理程序應予區隔，不得有利益衝

突之情事，並遵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

會所訂定之執業道德規範及自律規

範。 

 經紀人公司辦理再保險經紀業務，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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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保存完整之再保險安排完成確認

書、再保險人之再保成分、信用評等

交易紀錄，備主管機關查核，其與再

保險人交易之再保條件、各再保費

率、原保險人再保險佣金率等重要資

訊、紀錄，及影響再保險人財務業務

之重大資訊，並應於出單前通知原保

險人。 

取得原保險人之書面委任。 

 安排原保險契約之經紀人公司並受該

保險契約之保險人就該保險契約安排

臨時再保險，經紀人公司應將此同時

受託辦理保險經紀業務及再保險經紀

業務之事項，載明於其與被保險人及

保險人之委任契約或文件，以取得原

保險契約被保險人及保險人之同意。 

 經紀人公司經營再保險經紀業務者，

應保存完整之再保險安排完成確認

書、再保險人之再保成分、信用評等

交易紀錄，備主管機關查核，相關再

保條件、各再保費率、原保險人再保

險佣金率等重要資訊、紀錄，及影響

再保險人財務業務之重大資訊，並應

於原保險契約生效前或原保險人擬分

出保險責任開始之日前，通知原保險

人。 

 前項再保條件及各再保費率，應符合

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分入及其他危

險分散機制管理辦法第十條及第十一

條之規定。 

 本條文自修正發布日後三個月施行。 

 


